武警学院2011年面向公安边防部队
警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
为适应公安边防部队建设发展需要，不断提高在职干部综合执法能力和业务水平，武警学院面向全国公安边防部队招收培养警务硕士（边防领域）专业学位研究生。
一、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

（一）招生对象

公安边防部队现役在职干部

（二）报考条件

1.政治条件：
（1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，立志献身国防和公安边防事业。
（2）现役在职干部须是中共党员。

2.学历条件：
获得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学历，取得学士学位，具有3年以上边防部队工作经验。
3.身体条件：
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公安边防业务工作。
4.年龄条件：
年龄不超过45岁（1966年7月1日后出生）。
二、招生专业和领域
警务硕士（边防领域，分设边防检查方向和边境管理方向）
三、招生计划

2011年招生计划为20人左右。
四、报名

1.采取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。考生本人在2010年10月31日前通过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（http://yz.chsi.com.cn），按报名网站的提示和要求填写、提交报名信息，然后在规定的现场确认时间内（11月10日－14日）到指定的报考点现场照相，确认报名信息。
2.报考人数由各总队根据干部队伍的编制和高层次人才需求情况确定，要注意选拔和推荐文化基础好、表现优秀、有培养前途的干部报考。报名时，由总队统一开具同意报考的干部名单，注明姓名、性别、部职别、警衔、出生日期、入伍时间、毕业院校、毕业专业、本科毕业证书编号等信息，2010年10月底前传真至武警学院训练部研究生处。

五、考试时间、科目及方式

入学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部分，初试为笔试，政治理论、外国语按照全国统一命题进行考试，专业基础课由警务硕士专业指导委员会统一命题。所有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考试，具体时间以教育部规定的考试时间为准。复试内容包括政治审查、体检、体能考核、外语口试和听力、专业笔试及综合面试等。参加全国统考的时间、科目和场次的安排随《准考证》通知考生，复试的具体内容和时间另行通知。
六、录取

考生录取为我院的警务硕士研究生，不转入组织、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，有关福利待遇按照原单位规定执行。所有拟录取的研究生将在录取前签订武警学院研究生定向培养协议，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。
七、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

采用全日制培养方式，学习年限2年，第一年在校进行集中课程学习，第二年进行警务实践和撰写学位论文。

八、学位授予

学习期满，修完规定的全部课程，参加课程考试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，由武警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警务硕士专业学位，颁发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毕业证书和警务硕士专业学位证书（学位证书由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统一监制）。

九、考试科目及参考书目
	专业名称
	招生人数
	初试科目
	复试科目
	参考书目

	035300
警务硕士

01边防检查

02边境管理

 
	20
	1. 101政治理论
2. 202俄语203日语204英语二
3. 332警务硕士专业基础（含公安学基础理论、公安法制）
4. 438警务硕士专业综合（含侦查学、治安学）
	边防业务综合
	1.初试科目：全国统一命题，详见相应科目考试大纲

2.复试科目：

①《边境管理学》，冯庆夫编著，群众出版社，2007年

②《出入境边防检查学》，张明新编著，公安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


十、联系方式

1.地    址：河北省廊坊市西环路220号

武警学院训练部研究生处（邮编：065000） 

2.联 系 人：潘金龙  张健   0316-2068260

3.查询网址：互联网(http://www.wjxy.cn)
公安网(http://www.ewjxy.ga)
